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

議員及區朧會轄下委員會成員個人利益登記表格

填寫登記表格之前，請參閱以下個人利益登記須知。

個人利益登記須知

(1) 《區議會常規》第 48 條載述有關區議會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

會成員（下稱議員 1委員會成員）個人利益登記的規定。議員 1委員

會成員必須詳細閱讀有關條文。

(2) 《區議會常規》第 48(6)條規定區議會秘書必須備存議員／委員會

成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以下簡稱「登記冊」）。

(3) 備存登記冊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議員／委員會成員所收受金錢或其

他實惠的資料，而該等個人利益可能被其他人合理地視為會影響

該議員 1委員會成員在區議會的行為、言論、表決取向，或以議員

1委員會成員身分所作的行為。議員／委員會成員在決定應該申報

哪些個人利益時應以此目的為依據。

(4) 除了某些跟實惠和持有股份有關的情況外，議員 1委員會成員無

需透露其所收受薪酬或利益的款額，或屬於配偶或子女的利益。

(5) 議員／委員會成員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48(1), 48(2)或 48(3)條

的規定，在申報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資料時，必須填妥及簽署個

人利益登記表格，然後把整份表格遞交予區議會秘書。如表格不

敷使用，議員 1委員會成員可加紙填報。不過，議員／委員會成員

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48(4)條的規定，在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出現變更而申報有關資料時，只須填妥及簽署個人利益登記表格

的有關部份，然後只須把有關部份遞交予區議會秘書，而無需遞

交整份表格。

(6) 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48(6)條的規定，議員／委員會成員填報的

個人利益登記表格可供公眾查閱。任何人士在繳交有關費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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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區議會秘書處複印此等表格。個人利益登記表格也會上載區

議會網頁，供公眾瀏覽。

(7) 議員／委員會成員應遵從登記個人利益的規定，登記必須登記的

個人利益應被視為最低的合理規定。因此，議員 1委員會成員如認

為應該公開某些相關資料，則可自行決定是否透露指定範圍以外

的個人利益。

(8) 議員／委員會成員有責任提供所需資料及須對其載錄於登記冊的

資料負責，以向其他議員／委員會成員及公眾交代。

(9) 議員／委員會成員無需登記其因議員 1委員會成員身分享有同等的

利益，例如區議員酬金及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10) 載錄於登記冊的議員／委員會成員個人利益資料，並不表示該內

容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政府」）或其人員和區議

會的任何同意或許可，而政府及其人員和區議會均不會為這些內

容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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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也王＿ 議員／委員會成員姓名： ＿＿f篷昱主＿＿＿＿＿
筹 I 槀—受赫稟主擰希爹人域董裏鵬復

1(1)．你有否擔任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包括

所有獲得薪金、酬金、淳貼或其他實事的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

位？

有严「

若有的話，請列出有關公司的名稱，並簡略說明每間公司的業務性質。

區議會名稱：

否 口 （謂在台適空持內鵬'7'"鷗

註： (a) 「實惠」－詞指 (i)蟻員在一年內（每年的－月＿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從
單個來溉收受超過其作為區鵬員每年酬金＊5％的利益（＊不包括區議員所
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貼）；
或 (ii) 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b) 

(c) 

(d) 

本地及海外公司的受薪東主、

以法團名義出任東主、合夥人或董事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亦
須予以登記。

若為某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則在同一集團的附屬或聯營公
司擔任的所有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無論是否受薪，亦須予以登

記。

(e) 

合夥人或董事職位均須予以登記。

控權公司的洄轆，與《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13 條中該詞的滷義相
同。該條文指明－

"(1) 就本條例而言，如某法人團體（崩者）——
(a) 控制另一法人團體（授者）的董事局的組成；
(b) 控制另一法人團體（授者）超過半數的表決權；或
(c) 持有另一法人團體（熒者）超過半數的已發行股本，

則前者即屬後者的控權公司。

(2) 就本條例而言，如某法人團體（芻者）是另一法人團體（篌者）的控權
公司，而後者是另一法人團體（筹．三者）的控權公司，則前者亦屬
第三者的控權公司。＂

憑籍上述第 13(2)條，如 A 公司是 B 公司的控權公司，而 B 公司是 C 公
司的控權公司，則 A 公司是 C 公司的控權公司。換言之， A 和 B 公司均
是 C 公司的控權公司。議員擔任受薪董事的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的名稱
均須登記。

詳細蕢料

公司名稱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身份

（謂在含遹空搐內鸕＇＂✓＂鷗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如有的話）

東主 合夥人

其他（謂启呀）

（若你有更多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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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 日期： 栩，｛ - 202l 

區議會名稱：

筹 1 類－受審衷主、洽夢人域董專朧復
J(O （續上即

遶伶＿議員1委員會成員姓名： －一至禋也＿＿＿＿＿＿

公司名稱 叭M g,`, c. 伝p..＂y L 「面 feJ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翌固詬o 街雀
_ 身份 目＇東主 口合夥人 曰＇董事
（謂在台遹空持內麝'7勺黔 口其他（靄詮剧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如有的
話）

公司名稱 乜廷佖鄉釔｀甜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級A
＿身份 口東主 口合夥人 曰＇董事
（謂在台遁空搭內鸕＇＂✓＇，雖） 口其他（讀誣睍）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如有的
話）

公司名稱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身份 口東主 口合夥人 口董事
（橢在台遣空格內麝'7'＂鷗 口其他（橢启剧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如有的
話）

公司名稱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 身份 口東主 口合夥人 口董事
（屬在含適空楮內畫＇✓＂鷗 口其他（諤瓩鵐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如有的
話）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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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 日期： I 「, 6-2o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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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類—受赫東主、台夢人域董摹屬復

區議會名稱： 潛心 議員1委員會成員姓名： 芸琺'

1(2)．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擔任任何已登記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

董事職位，請在下表列出詳細賚料。

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暑 / 日期： \g, 6~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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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湟住 議員 1委員會成員姓名： 嶧

筹2 類－受薪工隹及鵬及等

2(1). 你有否從事受薪的工作，包括所有獲得薪金、酬金、嬅貼或其他

實事的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區會鷗員一職除外）？

有巨「 否口（謂在洽邇空搭內畫＇✓＇薑）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列出你從事每個工作、職位、行業或

專業的詳細資料。

註： (a) 凡獲得薪金、醍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均
屬「受薪」性質。

(b) 「實惠」一詞指 (i)議員在＿年內（每年的＿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從
單個來漂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讎員每年酬金＊5％的利益（＊不包括區議員所
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貼）；
或 (i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c) 「受薪職位」包括「受薪」公職。

(d) 議員／委員會成員若以願問身分擔任受薪職位，應在登記表格中說明顧
問工作的性質，例如「管理顧問」、 「法律顧問」等。

詳細資料

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的名稱 公司的業務性質

乙战0可沮 l,-,.,k,e- CJ./'"" 柘勺）鬪，的 七」 叱左｛乜星

缸多起紅tL £多＊、是

祛可搞語覓 弒糾

（若你有更多受薪的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須登記，請在下－頁的附加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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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
日期： 協，k玹2,1

區議會名稱： ：邠
Is 伐 讀員 1委員會成員姓名：

筹2 類－受薪工淮及聯復等
叩）（續J:.m

隹玨

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的名稱 公司的業務性質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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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 日期： tg,6讠叫

筹 2 類—受赫工存及屬復等

區議會名稱： 涇科 議員／委員會成員姓名： 耘琨

2(2)．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從事任何已登記的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

專業，請在下表列出詳細資料。

詳細資料

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的名稹l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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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 
日期：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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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刃俵 議員／委員會成員姓名： 表；缸

'` 
筹3 類— lffl汾

3(1). 你（本人或運同配偶或未咸年子女，或本人代表其配偶或未成年子

女）有否持有任何在香港註冊登記的公司或其他圜髖的股份的實益

褲益，而該等股份的皺目超過該公司或圜鹽已發行股份總歟的百分

之一？

有口 否巳K'在合適空缸內畫＇✓＇薑）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列出每一項詳情。

註： (a) 無須登記持有股份的數量或價值。

(b) 「股份」的定義是指個人持有的股份，並不包括議員 1委員會以代名人身
分持有的股份。

(c) 議員 1委員會成員有責任登記據其所知屬於這類別的利益。

(d) 議員 1委員會成員配偶的股份無需登記。除非議員 1委員會成員知道配偶持
有股份，而股份是議員 1委員會成員連同其配偶或代表其醌偶持有的。遣
項指引囘樣適用於議員1委員會成員未成年子女的股份。

詳細賚料

公司名稱 公司業務性質

（若你有更多股份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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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仁 日期： lt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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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淳伐

公司名稱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 

筹3 類— /Jft＃

頭）（續上頁）

職員 1委員會成員姓名： 才沒亻

公司業務性質

日期： Ig4 －口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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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尸議員1委員會成員姓名：
筹 3 類－股'ffJ

右翦

3(2)．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擁有或持有任何已登記公司或團體的股份，

請在下表列出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 日期： )(-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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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y「低 議員／委員會成員姓名 才名嚈

算 4 類－局敵貴'JI/J

4. 作為矚員1委員會成員時，你或你的配偶有否由於你是議員／委員會

成員的關係，曾收受來自任何人士或組織的財政蕢助（須說明該項貴

助是否包括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付予該矚員 1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的

款項，或給予該讜員1委員會成員或其醌偶的實熹或實利）

有口 否 EK靄在合邋空缸內畫'✓,'鷂

註： (a) 議員 1委員會成員應向其配偶查詢所需資料，以便及早詳盡地登記有關
財政贊助的利益。

(b) 「實惠」－詞指 (i)議員在一年內（每年的＿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從
單個來灝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5％的利益（＊不包括區蟻員所
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開支償還款顗，以及警療津貼）；
或 (i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c) 任何免費獲得或以低於市民＿般須付的價格獲得的實惠或實利亦包括在

內。

(d) 如捐贈人為公司，請簡述其業務性質。

(e) 議員 1委員會成員從所屬政治團體（＊）獲得的贊助，則只須登記從所屬政治
團體直接獲得的「財政贊助」利益，遣些須予登記的利益包括每月港幣
5,000 元或以上的現金資助。議員 1委員會成員須根據本身所知的有關情
況，考慮接受某項財務贊助會否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

* 「政治圏體」的定義與《社團條例》（第 151 章）中「政治性團體」
的定義一致。 《社團條例》中的有關定譏引述如下．

「政治性團體」指：

(i) 政黨或宣稱是政黨的組織；或

(ii) 其主要功能或宗旨是為參加選舉的候選人宣傳或作準備的組

織。

若有的話，請列明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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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v 日期： \7,L辺 I

區議會名稱： 抖堢 議員 1委員會成員姓名: f,t贛

筹 5 類－漩A魴周＇

5. 作為議員 1委員會成員時，你或你的配偶有否由於你是讚員／委員會

成員身分有關或由該身分，到香港以外訪問或旅遊，而該次訪問或

旅遊的賓用並非全數由該讚員1委員會成員或公蕢支付（須說明該項

贊助是否包括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付予該朧員」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

的款項，或給予該鵬員／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的實事或實利）？

有口 否巨f（謂在台道空紀內畫＇✓＇薑）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提供詳情。

註： (a) 讎員1委員會成員應向其配偶查詢所需資料，以便登記有關海外訪問的
利益。

(b) 在登記有關香港以外的訪問或旅遊時，請註明訪問或旅遊的日期、國家
或地區、目的、贊助人姓名、參加的理由及收受利益的性質（請註明有

關利益是否與提供旅費、住宿及 l工或作膳日宿內津予貼以有登關記）。。 屬於這類別的利
益須在訪問或旅遊結束後 14 個淨

詳細資料

贊助人姓名

訪問日期

訪問的國家 l 地方

訪問目的

參加訪問的理由

收受利益的性質（請註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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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是否與提供旅費、住宿及

／或膳宿津貼有關）

簽署： L 
區議會名稱： 泅｀; 1 低

日期： ' kZ.,,v( 

議員 1委員會成員姓名： 令亜f

筹 6 類－土塘及犧藁

6. 你在香港是否直接或間接地擁有土地或物業？

有戶f 否口（謂在台遹空搭內畫＇✓＇，銅

註： (a) 議員 1委員會成員只須登記所擁有的土地或物業的一般性質，如｀＇在中西

區的西環選區擁有一個商業物業''或｀｀在油尖旺區的旺角退區擁有一個

住宅物業''或｀｀在葵青區的葵芳選區擁有一個工業物業＂，而無需列出該

土地或物業的地址等詳細資料。

(b) 除非蟻員 1委員會成員在本港擁有的唯一或一所主要及經常性自住的居所

亦為其帶來收入，否則無需登記。

(c) 任何土地或物業，如議員1委員會成員有自主處置權，或從中獲得任何金錢

利益，均須予以登記。讖員1委員會成員擁有的土地或物業，不論是以其個

人名義擁有或間接持有，例如透過公司或其他人士持有，均屬須予登記的

個人利益。如果土地或物業透過公司持有，凡鵬員 1委員會成員持有該公司

的控制權或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即須予以登記。如土地或物業透過其

他人士持有，凡議員 1委員會成員可透過該名人士處置該土地或物業，或從

中獲得任何金錢利益，亦須予以登記。讖員／委員會成員以受託人身分持有

但並無自主處置權的土地或物業（例如議員 1委員會成員為代名人、受託人

或保管人），無需予以登記。

雀浮1+G 6q 蟑國邃匡汨嘉為－徊俘皂竹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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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日期： Ii_,' －及計

區議會名稱：

L/ 
煮侈 議員／委員會成員姓名

筹 7 類－客戶

耘疚

7(1)．你有否以議員1委員會成員身分或以任何方式與該身分有關而向客戶提

供個人嚴務，並因此收受一客戶付予的薪金、酬金、灕貼或其他實蕙？

有口 否百在合潼空搭內畫＇✓＇薑）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列出每個有關客戶的詳細資料。

註： （a) 遣裏所指的服務，包括由職員 1委員會成員或據其所知由其身為合夥人、

董事、僱員或職員的組織所提供的服務。議員 1委員會成員應在為客戶提

供服務前向客戶指出，根據《區議會常規》的規定，議員 1委員會成員必

須向區議會申報有關客戶的姓名或名稱。

(b) 「實憲」－詞指 (i)議員在－年內（每年的＿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從單

個來派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讎員每年酬金＊ 5％的利益（＊不包括區議員所得

的各項用以支付職員事務開支的津貼／開支償還款顗，以及蜑療津貼）；或

(i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c) 就這類須予登記的利益來說，讖員 1委員會成員有責任登記所知的利益。

議員 1委員會成員無需找出所屬組織提供受薪嚴務的所有客戶的姓名或名

稱。

(d) 議員 1委員會成員登記個人利益時若提及某間公司，須簡略說明該公司的

業務性質。

(e) 就還類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來說，以下列舉若干例子，以資說明，但並不

表示只有屬於下述專業的讖員 1委員會成員才須登記這類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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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身為會計師的議員 1委員會成員所屬的會計師行為客戶擬備投標文

件，競投區讖會或其轄下委員會的工程計劃。

(ii) 議員 1委員會成員受聘（例如獲公關公司或環保團體支付費用）確保

議員 1委員會成員會注意某一觀點或問題。舉例來說，該飄點或問題

可以和區議會進行的辯論有關，或純粹是該機構擬據之向各讖員／

委員會成員進行游說的問題。

詳細資料

客戶名稱 客戶業務性質

（若你有更多客戶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簽署： / 日期： If,k祏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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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胃低＇

痹 7 類—客戶
叨（續上勵

議員1委員會成員姓名： 瘧栩

客戶名稱 客戶業務性質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 
日期： (8,k瓦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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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類－咎戶

區議會名稱： 苫低 讚員1委員會成員姓名： 和珝

7(2)．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了任何在此類別下的已登記的工作，請在下

表列出詳細資料。

［詳細資料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層。）

簽署： L 日期： [tA~)...o),\ 

- 22 -



- 23 -



區議會名稱： ｀，鹵
＇：伐 議員1委員會成員姓名 瘡尅

算8 燊「—淇催万供庠羱＇矽利益

8. 根據登記個人利益須知所述的目的及兩層申報利益制度指引（附錄 V)

所述的原則，如你認為仍有一些個人利益應予公開，但這些利益並不

在上述七類利益之內，請在下面提供有關詳情。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包括（但不限於）（i）屬任何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

請撥款的機構的成員（包括主席、會長、名譽主席、名譽會長等）以及

(ii)與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的機構有顧問、客戶或其他重要關

係。（區議會秘書處可選擇是否加人：重要關係是指在一般客觀與合理

的市民眼中，該成員可能會因該關係而影響其判斷。）

註： （a) 《區議會常規》第 48(9)條及 48(10)條規定議員須披露的金錢或其他方面的利
益關係，現引述如下：

"如有任何議員或委員會／工作小組成員察覺到其與區議會或有關委員會／
工作小組所考慮的任何事項有直接個人利益或金錢上的利益，則須在討論該

事項之前，向區議會或有關委員會／工作小組披露。＂《區議獪常視）第. 48(9) 
絛

＂如議員或委員會／工作小組成員發現與所處理的投標、報價和區議會撥款
事宜有任何金錢或其他方面的利益關係，或發現與受惠者或可能受惠者有關
連，必須在處理有關事宜前作出申報。＂ 《區嘉谘愈常弱＇）第. 48(10)條／

登記個人利益是上述《區議會常規》以外的附加規定，絕不能取代上述規定

(b) 議員亦須注意《區議會常規》第 48(15)條的規定： ＂當區議會秘書或區議會
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秘書知道某議員或委員會／工作小組成員與有關考慮
事項有直接金錢利益時，須交由區議會主席或有關委員會／工作小組主席決
定，是否向該議員或委員會／工作小組成員分發有關文件。如議員或委員會
／工作小組成員在收到文件時知道該文件所考慮的事項與其有直接利益衝突

，必須立刻通知區議會秘書或有關委員會／工作小組秘書，並把有關文件退
回。＂

詳細資料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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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 

區讖會名稱： 芳伐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 

日期： H,6？吋

筹 8 類—淇羞扣7洪申親＇矽莉益
（續上即

議員／委員會成員姓名： 非祁以

日期： I,- k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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